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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参展条款 
 
 

申请展位的参展商在提交《参展申请表》时必

须法定义务接受所有以下有关 HANNOVER MESSE 
2009 参展条款。本条款构成参展商参加本次展览会

的法律基础。 
 
 
第一部分：HANNOVER MESSE 2009 参展特

定条款 
 

 参展前提 
 

此次展览会主要面向生产商。经销商 / 进口商

也可作为参展商，但他们必须拥有德国境内独家经

销权。一家公司的相似产品只可以租赁一个展位。

如果一家公司租赁了几个展位，则必须将相似的产

品集中在一个展位上展出。  
 

只有展出产品属于本展览会正式展品目录范围

之内的公司 / 企业方可参展。 
 

展览会不允许展品范围之外的产品展出，除非

它们为展品的必备辅助物件。组织单位有权移走展

品范围之外的一切产品。  
 

禁止向个人或商业人员在现场进行零售或现金

销售活动，尤其是展品实物或样品的销售。零售或

现金销售是指参展商在展馆内进行有偿商品转让或

提供付费服务的行为。有偿商品转让或提供付费服

务（现金、支票、信用卡或任何其他形式）只能在

展览会结束后进行。  
 

参展商有权免费赠送其展品，或签订其他合

同。 
 

 参展费用及付款截止日期 
 

参展费用是由展位租金、展位开面费、预交服

务费、展商信息录入费及观众门票费四项内容构

成。参展商收到的参展费付款通知书中涉及的费用

将由上述四项构成。 
 

I. 参展费用 
1. 展位租金 

 
标准展位：人民币 6000.00 元 / 平方米

（2008 年 9 月 15 日前报名，享受优惠价人民

币 5600.00 元 / 平方米） 
 
光地：人民币 5000.00 元 / 平方米 

（2008 年 9 月 15 日前报名，享受优惠价人民

币 4600.00 元 / 平方米） 
 

2. 展位开面费 
 

若申请 2 面（含 2 面）以上开面的展位，

加收费用如下： 
2 面开：展位租金的 20% 
3 面开：展位租金的 40% 
4 面开：展位租金的 60% 
 
展位面积大于 120 平方米，开面费标准如

下：120 平方米以内面积开面费按以上方式收

费；120 平方米以上的面积免收开面费。 
 

3. 预交服务费 
 

该项费用将被用于支付参展商申请服务之

用。组织单位将于展会结束后根据参展商实际

申请的服务总费用较之其已支付的预交服务费

的差价，以多退少补的原则与参展商进行结

算，届时该结算清单将传真 / 邮寄给参展商。 
 

预交服务费： 人民币 550.00 元 / 平方米 
 

4. 展商信息录入及市场推广费 
 

该项费用将被用于展商信息录入以及主办

方对于展会的全球性推广。展会参观门票仅作

为展商邀请客户之用，使用前须预先登记。 
 
每家公司：人民币 7000.00 元  

 
II 分展商费用：  

 
分展商费： 人民币 15000.00 元 /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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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展位费用及信息录入费） 
 
III 增值税：以上所列费用已包含德国法定增值税。 
 
IV 付款条款 
 

1. 参展商在提交参展申请表后的 5 个工作日之

内，须支付预定面积展位租金的 50%预付

款，组织单位出具相应收款凭证。至此参展

申请开始生效。 
 
2. 参展商收到正本“展位确认书”后的 5 个工

作日内，须按照实际确认面积支付剩余的参

展费用。2009 年 2 月 10 日前所有款项必须

支付。若到规定日期仍未受到付款，付款违

约条款自动生效。 
 

3.  若参展商付款违约，组织单位有权向该参展商

征收自付款截止日期起、应付款额的每日万

分之五追加滞纳金。无论是否追加滞纳金，

参展商迟延付款超过 30 日的，组织单位有权

终止参展合同，预付款抵做违约金不予退

回。 
 

4. 参展相关的服务费用须在该服务申请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全额支付给组织单位以确保该服

务得以实施。 
 
第二部分：参加由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德国

汉诺威展览中心举行的展览会必须遵照的一般

条款 
 
1. 总则 
 

一般条款适用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在汉诺威

展览中心举办的展览会。该条款是对参展商接受的

特定条款（第一部分）的补充。 
 

只有在该一般条款预计可行范围内，才允许向

第三方转移由此租赁合同产生的权利及义务。 
 
2. 合同缔结 
 

申请参展必须填写完整的“参展申请表”并提

交。参展商在收到组织单位的展位确认书后，参展

商与组织单位之间关于展位租赁的具有法律效应的

合同正式生效。 
 
3. 展位分配 
 

组织单位负责分配展位。由于展览会分为不同

的专业馆，因此，组织单位会根据各专业馆的展品

类型来安排展位；同时，也会根据各专业馆内的主

题，将展位安排到最合适的区域。 
 

如遇特殊情况，组织单位有权重新分配展位、

改变展位面积、移动或关闭展馆或展厅的进出口，

以及进行其他必要改动。 
 
在上述情况下，若更改被证明无端地损害了参

展商的利益，参展商有权在收到更改告示后一周

内，通过书面形式取消参展。 
 
4. 展位搭建与展位设计 

 
组织单位负责中国展团的整体展位搭建，中国

展团的参展商有义务确保其所在展位的设备和设施

不受破坏，如发生任何由参展商造成的设备和设施

的损坏或遗失，组织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商做出赔

偿。 
 

如参展商自行安排展位搭建，则该展位的设

计、搭建和安全均由参展商负责，参展商还有义务

确保所进行一切工作须符合所有应用规章和法定政

策，及汉诺威展览中心的技术规定。 
 

展位内的展示介绍必须确保不会对周边展位产

生视觉或声音影响。此外，公共通道和周边展位地

面部分不能被阻塞。如有参展商违规，组织单位有

权禁止该展示。若遇反复违规而引起不满和阻挠

的，组织单位有权终止参展合同，并立即生效，该

展商所付参展费不予退还。 
 

展位在展会开放时间内必须有工作人员在场并

摆放展品。未登记过的产品不允许展出。 
 

组织单位有权移走违反竞争法原则和相关法律

规定或是展会展品范围之外的展品。 
 

禁止列出针对供应商以及顾客的展品价格细节

或进行针对该展品的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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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展会现场进行零售或现金销售活动（直

接销售）以及提供付费服务的行为。如遇特殊情

况，参见参展特定条款。 
 

参展商只能在自己的展位上进行洽谈与接待活

动。 
 

5. 分展商 
 
只有在注册材料中清楚地批准成为分展商，多

家公司才可共用一个展位。参展商必须填写申请表

格中关于分展商的表格并付应付之款项，并获得组

织单位的书面许可后方可使用展位。 
 
6. 支付条款 

 
参展商必须在付款截止日期之前支付款项（请

见第一部分参展特定条款）。于开展之前完成所有

必须款项之全额支付是使用展位、获得进馆证和录

入展览会会刊的先决条件。 
 

参展商必须向组织单位或其代理机构全额支付

总金额。全部款项必须全额汇入付款通知中的指定

帐号。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款的，组织单位或其代

理机构有权要求参展商支付滞纳金。若出现不履行

付款义务的参展商，组织单位有权终止参展合同。 
 

参展商只能针对应付参展费用、服务费用及其

他无可置疑且具有法律效应的、产生于合同关系的

索赔进行反索赔。如果参展商没有履行付款义务，

组织单位可以保留其展品和展位内设备并有权拍卖

或销售其展品。拍卖或销售展品所得收入在扣除拍

卖或销售环节发生的费用后将被用来抵消参展商所

欠款项。 
 
7. 保留条款 
 

所有的服务都在能力范围内提供。 
 

组织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例如罢工，不可

抗力，参展商数量不足）延迟、缩减、临时取消整

个或部分展览会。若完全或部分延迟或缩减展览

会，则合同适用于新的展期，除非参展商在被告之

调整后的两星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已确定的

费用将不予任何折扣，而参展商由于信任展会运作

而发生的费用也不予补偿。 
 

8. 免责条款 
组织单位对产品和展位装置的损坏不负责任，

也不承担由雇员和其他代表所引起的损坏的任何责

任，但由于恶意或严重疏忽情况下造成的损坏除

外。这些排他责任也适用于展位装置或展品根据留

置权由组织单位看管的情况。这些排他责任不会因

展馆安全措施而削弱。 
 

组织单位对由于租赁事宜的失误，由于在展位

面积分配、展位搭建，或展位设计批准，参展商会

刊录入方面的错误信息，以及由于展位面积调整和

其他不良服务导致的问题，并且没有及时得到书面

异议的情况下，免除任何降低租金的要求，同时也

免除参展商遭受的伤害和损失的所有责任——除非

是由于其雇员及其他代表的恶意破坏或严重疏忽造

成的情况。 
 
组织单位建议参展商自行安排运输和展览保

险。展团参展商请参照“展商服务手册”。 
 
若参展商因延误签证办理时间而造成预约面试

时间过晚无法办理签证，或因自身原因被使馆拒

签，导致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组织单位不承担

责任，无义务赔偿损失。 
 
9. 提前终止参展合同 
 

在参展商办理参展申请手续后，即使组织单位

同意其完全或部分撤消参展，参展商仍须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支付条款如下： 
 在 2008 年 10 月 31 日前撤消：参展合同中涉

及的参展费用的 25%； 
 在 2008 年 10 月 31 日后，2009 年 1 月 31 日

前撤消：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参展费用的 50%； 
 在 2009 年 1 月 31 日后撤消：参展合同中涉及

的参展费用的 100%。 
 
10. 补充条款 
 

参展合同的组成部分包括：展览馆使用规章制

度、正式展品目录以及在展会开始前派发给参展商

的组织单位信息、参展条款、参展商服务手册、技

术及其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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